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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
科协青发〔2012〕15号
关于做好2012年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青少年科技工作机构：

由教育部、中央文明办、广电总局、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共同组织开展的2012年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即将全面展开。今年的活动主题为“科学饮食，健康生活”。教育部等五家单位《关于开展2012年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的通知》将于近期下发。为做好2012年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组织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领导，确保活动全面开展
2012年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是教育部等五部委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国发〔2006〕7号）的具体行动，也是落实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纲要（2011-2015年）》的重要举措。各地要从推动学校科学教育发展，提高未成年人科学素质的高度，深刻认识开展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的重要意义，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科学饮食宣传教育,普及健康生活知识。
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作为活动承办单位，具体负责这项活动的组织实施。各级科协青少年科技工作机构承担本地区活动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
二、严密组织，确保活动效果
1．做好活动启动工作。2012年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将于今年5月中旬全面启动。主办单位将于5月上旬印发《活动手册》。请各地围绕《活动手册》的相关内容，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做好活动的组织策划工作。通过启动仪式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活动深入开展。
2．做好试点单位的指导工作。各地青少年教育机构要在活动组织、数据提交、作品征集、教师培训等工作上对试点单位重点指导。优先为试点单位配发《活动手册》和资源包等科普资源，确保试点单位活动的全面开展。力争通过1至3年的努力，使试点单位成为本地区调查体验活动的示范单位。

3．做好辅导教师培训工作。为进一步推广活动的广泛开展，主办单位将于6月中旬组织骨干教师培训。各地青少年科技教育机构应根据活动主题、《活动手册》和活动资源包做好辅导教师培训工作。主办单位将组织力量开发教师用《活动手册》，各地可登录活动主题网站（主题网站：http://www.scienceday.org.cn）免费下载使用。
4．做好活动组织实施和推广工作。各地要加强部门合作，积极组织中小学校开展活动，要力争活动覆盖85%以上的县（市、区）、25%以上的基层学校、10%以上的适龄中小学生。要充分利用当地的科普教育基地、校外教育场所和其他资源，在确保学生人身财产安全的前提下，积极组织学生开展科学调查、科学体验和科学探究活动。
5．做好调查数据提交和作品征集的组织工作。各地要认真组织当地青少年按照《活动手册》的相关要求，认真填写调查体验活动提交数据表，做好网上提交工作和作品的征集、筛选工作。网上提交的有效作品量和获奖情况将作为省级优秀组织单位的重要条件。

6.做好科普活动资源共建共享工作

⑴《活动手册》将于5月上旬正式出版。同时，围绕活动主题和手册设计开发的活动资源包也将陆续配发各地。届时各地可登录活动主题网站下载。

⑵科普资源重点向基层和农村倾斜。主办单位将为不具备上网条件和不能自行复制手册的学校配发一定数量的《活动手册》和相关材料。请各地及时转发，并做好发放情况登记工作，请于6月30日前以电子邮件形式提交《活动手册发放情况登记表》（见附件）。

⑶各地自行开发、形成的活动资源可向我中心推荐，优秀资源可获得资助并配发各地使用。
7．加强信息报送工作。各地要加强与广电部门和合作，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宣传和推广活动。要充分利用好活动主题网站（www.scienceday.org.cn），加强信息报送，及时反馈活动信息。各地的活动信息应于活动结束后3日内以电子邮件方式提交。活动信息通常应包括时间、地点、参加人员、活动效果以及活动音视频资料、活动图片等。我们将择优在主题网站、《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简报》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工作简报》中发布，并组织有关媒体对各地的特色活动进行采访报道。

8．做好活动总结工作。请各地于10月20日前提交活动总结。我们将根据各地活动开展情况（包括活动启动、活动组织与推广、科普资源共享与使用、信息提交、目标完成、活动总结等），进行总结评比。对活动组织好、工作效果突出的省（区、市）提供相应的经费资助，并作为年度青少年科技教育五星奖评定的参考依据。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科普活动处  范体宇 王艳娜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3号中国科技会堂C座209室
电    话：010-68514319
传    真：010-68515219

邮政编码：100038
电子邮箱：dcty@xiaoxiaotong.org
附件：1．《活动手册》发放情况登记表
2．活动资源包发放情况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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